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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山西燃野律师事务所律师 巩

啸震）：这是一起典型的由行政投诉线索深挖

出的跨平台、家族式、规模化制售假货犯罪案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

四条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

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本案中，涉案

商品均为假冒侵权商品，完全符合该罪名的客

观要件。该案对网络销售领域的知识产权保

护具有极强的震慑与警示意义。 （张颖）

1、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 违法必究

案例分析（山西燃野律师事务所律师 巩

啸震）：王某在住宅小区电器安装供应中，使

用并销售假冒德力西的电器产品的行为，构成

商标侵权。该案件侵权事实清楚，且具有法定

从重情节，行政处罚力度较大，对行业从业者具

有显著的警示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规定，销售侵犯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

条第二款规定，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

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

罚。晋中市市场监管局在法定罚款幅度内作

出了40万元的高额罚款，体现了过罚相当的原

则和对屡教不改者的严厉打击态度。（李娟）

2、销售假冒品牌电器 严惩不怠

案例分析（山西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

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商家经营

未经检疫肉类，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红线。本案商家贪图便宜购进“黑牛

肉”，虽未售出仍遭重罚，这给所有餐饮从业

者敲响警钟：法律红线不可越，侥幸心理不可

有。进货查验绝非走过场，而是经营者的“护

身符”。切莫为了蝇头小利以身试法，一旦引

发安全事故，面临的将是严厉刑责。

（王爱媛）

守护消费安全，推进消费维权社会共治。2026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提升消费品质”，“3·15”到来

之际，我们回望2025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紧盯广大群众的“急难愁盼”，以零容忍的态度，查办了一批

关系民生的典型案件——从物业到商家，从餐饮到医疗，每一桩案件背后都是对法律底线的坚守。以真

相守护权益，用行动点亮信心。我们期待，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让守信者获得红利，让消费信心的灯火照

亮高质量发展前行之路。

铁拳护民生铁拳护民生 亮剑守公平亮剑守公平
——晋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25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件

3、熟食店经营未经检疫肉类案 绝不容忍
案例分析（山西语道律师事

务所律师 张楠）：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条及第

二十五条规定，强制性标准必

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

产 品 不 得 销 售 。 GB17761-

2018作为电动自行车的强制性

国家标准，其目的在于保障消

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本案中

维修部所售电动自行车产品不

符合该标准，直接违反了法律

的禁止性规定。介休市市场监

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生

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

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

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

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

（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

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

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对其作出行政

处罚，有力规范了电动自行车

市场经营秩序，守护群众出行

安全。 （武玲芳）

案例分析（山西专务律师事务

所律师 傅建国）：隐形眼镜护理

液属高风险第三类医疗器械，国家

实行严格许可管理，未取得《医疗

器械经营许可证》不得经营。本案

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为小额营利

无证经营，虽涉案金额小、配合整

改，仍被处以罚款，充分体现“违法

必究、过罚相当”原则。在此提醒

各类经营主体，务必严格遵守医疗

器械监管规定，主动办理资质许

可，规范进货查验与销售记录，守

牢质量安全底线。消费者选购相

关产品，应选择持证正规商家，守

护自身健康权益。 （闫淑娟）

案例分析（山西专务律师事务所律

师 傅建国）：食品标签真实规范是食

品安全的重要保障，严禁虚假标注、冒

用他人厂名厂址。该豆制品坊无视法

律规定，生产环境不达标，还欺骗消费

者，既扰乱市场秩序，又危害群众饮食

安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从严处罚，彰

显了守护食品安全的坚定立场。提醒

广大食品生产经营者，要严格守法经

营，严把生产环境、标签标注关，自觉守

住食品安全底线。消费者如发现食品

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举报，共同维护

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闫淑娟）

案情简介：2025 年 5 月，寿阳县市场监管

局对寿阳县某泰花园小区物业开展转供电加

价专项检查，发现寿阳县某泰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收取居民电费价格为 0.4998 元/千瓦时，超

出山西省规定的 0.487 元/千瓦时的转供电居

民电价标准，2024年1月至2025年5月共超收

电费23365元。执法人员当日下达《责令改正

通知书》，当事人立即整改，2025年6月该局下

达《责令退款通知书》，当事人于8月前将超收

费用全额退还。当事人案发后积极配合执法

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主动退费且未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寿阳

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相关规定，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作出罚款

2336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分析（山西敦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

巧红）：《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规

定，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

规，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第三十

九条规定，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

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

顿。第四十一条规定，经营者因价格违法行

为致使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

应当退还多付部分；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物业公司超出规定价格

收取电费的行为构成价格违法。

（张凯鹏）

案情简介：2025年4月，昔阳县

市场监管局在水电气专项检查中发

现，自2017年4月至2025年4月，昔

阳县某社区居民委员会对非本社区

居民和商户违规加价收取水费，共涉

及5654户（次），多收水费127467元。

该局于2025年5月下达《责令退款事

先告知书》及《责令退款通知书》，期

限届满后当事人退还120442 元，剩

余7025元因无法找到相关用户未退

还。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相关规定，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

作出没收违法所得 7025 元、罚款

25493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分析（山西中都律师事务

所律师 陈建西）：《中华人民共和国

价格法》第十二条规定，经营者进行

价格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行

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

施。第三十九条规定，经营者不执

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

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

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本案中，执法机关

对居委会违规收取水费的行为作出

处罚，既体现法律惩戒性，也保障了

消费者权益。 （张颖）

案例分析（山西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卢茂诚）：本案警示化妆品经营者，化妆品

直接接触人体皮肤，其质量安全关乎消费者

健康。《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化

妆品经营者应当定期检查并及时处理超过

使用期限的化妆品。本案中，该店将过期

化妆品与正常产品混放，暴露出日常管理

漏洞。尽管涉案货值不大且当事人配合调

查，市场监管部门仍依法予以处罚，体现了

对违法行为的零容忍。经营者须将进货查

验、定期清理等制度落到实处，守住化妆品

安全底线，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史俊杰）

案例分析（山西晋信律师事务所律

师 王壮琴）：药品购进验收是药品质量

安全的第一道关口。《药品经营和使用

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药品使

用单位应当建立并执行药品购进检查验

收制度。该卫生室被责令整改后仍不落

实，暴露出对药品管理制度的轻视。基

层医疗机构服务群众广泛，药品安全容

不得半点疏忽。市场监管部门对“屡教

不改”行为依法处罚，既是对当事人的

惩戒，更是对全行业的警示：制度的生

命力在于执行，唯有将责任落到实处，

才能筑牢基层药品安全防线，保障群众

用药安全。 （史俊杰）

4、销售不符合强制性国标电动自行车
违法违规

5、无证经营医疗器械 得不偿失

7、物业超规收电费
处罚整改

6、冒用食品标签造假 依法严惩

8、违规加价收取水费
责令处罚

9、经营使用过期化妆品 立案调查

10、未按规定执行药品购进验收制度 惩戒处罚

案情简介：2025年4月，祁县市场监管局接

消费者实名举报，淘宝店铺“阿乐的线上商店”销

售假冒“欧克利”（注册商标）品牌服装。该局联

合祁县公安局现场查获标有“欧克利”等5个国际

品牌服装1600 余件，货值达527万余元，同时查

获二次加工专业工具。经查，当事人温某借他人

身份证注册经营主体，形成跨平台的假冒商品销

售团伙，涉案人员含多名亲属，销售渠道涉及多

个平台，订单量达数万件；且有犯罪前科人员在

缓刑期间继续实施违法行为。同年6月，该案被

移送至祁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温某等3人被刑拘，

2人取保候审，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案情简介：2018年至2019年期间，山西某

控输配电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在榆次区某

小区承接电器安装供应时，低价进购假冒德力

西（注册商标）的电器进行安装，其中多栋楼栋

安装的154台自动转换开关、148台控制与保护

开关、3台浪涌保护器均为侵权商品，货值金额

10.2万元。晋中市市场监管局调查发现，当事人

五年内存在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该局责令

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没收全部侵权商品、

罚款40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2025年5月，和顺县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接该县公安局线索，和顺县某熟食店购

进了个人私自屠宰且未经检疫的牛肉，检查发现

该店56.25kg牛肉无法提供供货商资质、购货凭

证及检疫合格证明，当场对该批牛肉实施扣押并

下达相关法律文书。经调查，2025年5月20日该

店以21元/斤的价格从某个人处购进57kg未经检

疫牛肉，货值2400元，牛肉缩水后剩余 56.25kg且

未进行销售，无违法所得。当事人案发后积极配

合执法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且违法食品未销售、未造成人身健康及

财产受损，和顺县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作出没收56.25kg未经检

疫牛肉、罚款24000元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2024 年9月，介

休市市场监管局在电动自行车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对介休

市城区某综合维修部（个体工

商户）销售的踏迪牌 TDT006Z

型电动自行车进行抽样检验。

经检测，报告显示该款电动自行

车电气装置、充电器与蓄电池项

目不符合 GB17761-2018 标准

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介休市市

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责令其

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作出没收

不合格电动自行车 1 台、罚款

2600元、没收违法所得590元的行

政处罚。

案情简介：灵石县翠峰镇某

个体眼镜店，在未取得第三类医

疗器械经营许可的情况下，擅自

销售隐形眼镜护理液。2025 年 1

月，灵石县市场监管局接群众举

报后迅速核查，现场查获多款隐

形眼镜护理液，均属第三类医疗

器械。经查，当事人于 2024 年 10

月从太原购进涉案产品，同年 12

月售出2瓶，违法所得 30 元，涉案

货值较低。案发后，当事人主动

配 合 调 查 、如 实 供 述 并 提 供 证

据，违法情节轻微、社会影响较

小。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灵石县市场监管局依法责

令其改正，作出没收涉案护理液、

没收违法所得 30 元、罚款 5000 元

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2025年5月，平遥县市场

监管局接到晋中市市场监管局转办的群

众举报，立即对辖区一豆制品坊开展执

法检查。经查，该个体工商户生产车间

环境脏乱、设备积灰、杂物乱堆。执法人

员在库房内查获冒用某专业合作社厂名

厂址的纸质标签 3.72 斤、各类包装袋

4250个，以及标注该合作社信息的大豆

素肉牛排丝 5 袋。涉案货值金额 3350

元，违法所得3350元。当事人的行为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

定，依据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

原则，平遥县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当事

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警告、罚款19000

元、没收违法所得3350元及涉案食品、

标签、包装袋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2024年11月，晋中市市场

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榆次区安宁街道某美

容美发店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店货架

上摆放的发彩、浩鑫、莱欧等品牌的29盒

染发膏均已超过使用期限，且过期化妆品

与正常化妆品混放，执法人员当场采取扣

押强制措施并立案调查。经查，涉案过期

染发膏货值金额 129.9 元，因按套餐结算

故无单独违法所得，当事人能提供进货票

据、台账及供货商资质，并积极配合调

查。晋中市市场监管局依据《化妆品监督

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责令其改正违法行

为，作出没收29盒过期染发膏、罚款1万

元的行政处罚。

案情简介：2024年10月，左权县市场

监管局执法人员在麻田镇某村卫生室检查

时，发现其购进药品时未严格执行购进验

收制度，未对部分药品进行验收登记，当场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

2025年5月复查时，发现该卫生室未按要

求整改，仍存在上述违法行为。该局当日

立案调查，当事人积极配合，危害后果轻

微。左权县市场监管局依据《药品经营和

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及行政处罚裁量

相关规则，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

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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